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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采取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以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为例，详细说明、论证了苗族习惯法的内容及其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并提出了二者调
适的途径和方式。意在说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立法者、司法者要充分考虑民族地
区的传统和现状，充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对法律法规的“变通权”，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法律法规，
以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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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婚姻问题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样式，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黔东南苗族婚姻习俗
中保留了大量的传统习惯规则，它们不但构成了苗族习惯法文化的内容，而且有的还成为本民族社会
生活特点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规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调整着苗族婚姻生活的方
方面面，在相对封闭而自足的村落社会里发挥着国家法所收不到的效果，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法治所
追求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有效避免或者化解黔东南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对立和冲突，使
之成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村落调控的有益补充，是本书写作的目的所在。婚姻是调适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一种独特的制度。人类希望通过婚姻，避免混乱的性竞争，以寻求一种安全的生活，达成经济协作
，形成共同分享的机制，以维持生命、繁衍种族、哺育后代，完成家庭的生物性功能。但不可避免的
，婚姻习惯法规则在调整苗族村寨里面婚姻生活的同时，其自身所具有的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不协调之
处也在所难免。2001年3月18日《婚姻法》修改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并没有对现行的婚姻法作出
变通，苗族婚姻习惯法规则与国家法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这些冲突可以从缔结婚姻
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从民事和刑事两个角度来考虑。民事方面的论述则较多的属于民族
学、民族法学方面，这些冲突一旦引起大的纠纷又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加深对民族婚姻习惯法的了解
和更深层次的认知，有助于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好地实施，也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司
法实践活动的正常展开。因此本书的写作以近年来对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规则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分
析这些传统规则与国家法相冲突的表现，并分析两者调适路径与解决的办法。本书采取了从民族学视
角入手的写法，从“抢婚”“游方”、结婚不登记、早婚问题几个方面去着眼，在叙述时再分别从历
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重理论视角去介绍苗族婚姻习惯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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